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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仲裁保密性在传统上被默认为仲裁的一部分，是民商事仲裁的显著特征和重要优势，也是民商事主体

选择仲裁的重要原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仲裁保密观念开始发生转变，提高仲裁透明度的呼声越来

越高，仲裁保密性呈现明显弱化趋势。即便如此，基于仲裁保密制度自身的价值、公开先例的缺乏以

及保密性作为仲裁的重要特征，仲裁保密性仍有存在的必要性，不能轻易废除。面对新的发展形势，

仲裁保密性相关研究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为仲裁活动的开展创造良好的保密环境。基于此，为更

好地维护仲裁保密性，应明示仲裁保密义务、采用“原则 + 例外”立法模式，并重视仲裁规则对保密

性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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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fidentiality of arbitration is traditionally regarded as a part of arbitration by default, 
which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and advantage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civil and commercial subjects to choose arbitration.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concept of arbitration confidentiality began to change, the call to im-
prove the transparency of arbitration is growing higher and higher, the confidentiality of arbitra-
tion shows a clear trend of weakening. Even so, due to the value of the arbitration confident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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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the lack of public precedent and confidentiality a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arbitration, the 
confidentiality of arbitration is still necessary and can not be easily abolished. Facing the new de-
velopment situation, the research on arbitration confidentiality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keep innovating and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bitr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confidentiality of arbitration, we should clearly state the obligation of arbitra-
tion confidentiality, adopt the legislative mode of “principle + exception”,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confidentiality of arbitration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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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商事仲裁作为一种诉讼外争议解决方式，仲裁保密性是仲裁与诉讼的重要区别之一，也是吸引当

事人选择仲裁来解决争议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仲裁保密性价值受到一定质疑，有学者

指出不应继续坚持仲裁保密性。但仲裁保密性作为仲裁一大优势特征，其价值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

基于此，需要对仲裁保密性的存废予以分析，以期更好地完善仲裁保密制度。 

2. 仲裁保密性含义 

仲裁保密性源于仲裁私密性特点，自其出现以后，各国对仲裁保密性相应做法均有所不同。美国在

1988 年 United States v.Panhandle Eastern Corporation 一案中对仲裁保密性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该案

中，原告美国政府要求被告 PEC 披露其与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在日内瓦国际商会仲裁院(ICC)
仲裁案件中的相关文件。PEC 认为仲裁文件应该是保密的，故向法院申请保护令。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认

为在双方没有明确条款约定保密义务或机构仲裁规则也没有规定保密义务时，仲裁程序没有必要保密，

因此拒绝了 PEC 的该项请求[1]。此后美国在 Gotham Holdings et al. v.Health Grades 一案当中坚持了以上

观点，并再次表示仲裁保密性取决于仲裁庭或当仲裁结束进入诉讼环节时法庭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当事

人之间的协商同意。虽然美国法院要求仲裁参与人对仲裁相关信息的保密需要作出明确表示，但总归是

认同仲裁过程中仲裁保密性义务的存在。类似的，作为最早开始对仲裁保密性进行全面立法规制的国家，

新西兰在 1996 年制定了《新西兰仲裁法》。该法 14 条(1)中明确了仲裁协议的存在即表明仲裁双方同意

不披露仲裁相关信息，包括涉及仲裁程序的相关信息，以及仲裁程序中作出的裁决，并不要求仲裁双方

另行订立保密协议，同时该法也在 14(2)条中规定了一些保密性例外情况。 
我国对于仲裁保密性的规定最早可见于 1914 年出台的《商事公断办事细则》。该细则规定与案件有

关的商业人士可以自由旁听，而与案件无关的人士非经特许不能进入评议场[2]。1995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仲裁法》正式生效，并在 2009 年、2017 年经历两次修改，但该法关于仲裁私密性的规定一直未有

变动。该法第 40 条明确规定：“仲裁不公开进行。当事人协议公开的，可以公开进行，但涉及国家秘密

的除外”。除此之外，商事仲裁的保密性在证券法领域和涉外案件中均得到很大程度的重视。2007 年中

国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文件明确了与该公司有关的重大仲裁案件属于《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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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规定的需要向公众进行披露的重大事件 1。涉外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几乎都专设“保密”一条，规定

不仅程序不公开，而且其他信息也需进行保密。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2)》规定

“双方当事人以及仲裁代理人、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不得泄露案件实体和程序的信息 2；《上

海国际经济贸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2015》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 2015》规

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仲裁参与人不得对外界透露案件有关情况 3。 
无论各国对仲裁保密性的做法如何，可以发现，仲裁保密性得到了普遍认可。虽然一些国家未将仲

裁保密性纳入立法领域，但大多承认保密性是仲裁一大优势或者说重要特征，只是就保密条件、保密范

围及保密要求等事项做法有所差异而已。那么什么是仲裁保密性呢？对此，各国在相关仲裁立法及规则

中均未给出明确定义，学界对其虽有研究，但目前也未形成统一定论。有人认为仲裁保密性是指不得泄

露从仲裁程序中获知的信息，即双方约定的、不将与仲裁有关的信息泄露给第三方[3]。有人认为仲裁保

密性是指仲裁参与人对仲裁程序、仲裁信息及仲裁裁决不得披露给任何第三人[4]。还有人认为仲裁保密

性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仲裁案件不公开审理，即通常情况下，未得到所有仲裁当事人和仲裁庭的允许之前，

与案件无关的人不得参与仲裁审理程序[5]。对此，第一种说法中未限定仲裁保密义务的主体范围；第三

种说法将仲裁保密性与仲裁不公开审理等同视之，但仲裁不公开审理针对的是谁有权参加仲裁庭审，而

仲裁保密性则偏向有权参加庭审的人对在仲裁程序中获取的信息是否应承担保密责任，这二者的内涵与

外延存在重大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基于此，参考第二种说法，可以将仲裁保密性定义为未经允许，仲

裁参与者对仲裁程序、仲裁信息及仲裁裁决不得披露给任何第三人。 

3. 仲裁保密性呈现弱化趋势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仲裁案件越发复杂多样，各界对于仲裁保密的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对仲裁活动

透明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仲裁保密例外情况也在不断增加，使得仲裁保密性逐渐呈现弱化趋势。 

3.1. 保密观念转变 

在仲裁保密性发展早期，其制度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认为即使双方当事人或者仲裁庭没有明确要求，

仲裁参与人也需承担相应保密责任，如前述 1996 年新西兰《仲裁法》。但到了 2007 年，新西兰修改了

部分规定，认为当事人一方只要是为了保护其在后面的纠纷解决中的法律权利，就可以披露在前面的仲

裁信息，同时仲裁庭也可以根据需要来决定是否允许披露相关仲裁文件与信息。由此，新西兰已经从一

个对仲裁保密性程度要求较高的状态过渡到了认为仲裁保密性规则是一个相对保密的状态。类似的，上

市公司的出现伴随着必须的披露义务，即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前需要将公司相应信息向股东及其他第三方

进行公布，其中包括该公司是否进行过仲裁及仲裁相关信息，这一披露义务与仲裁保密性是相违背的。

然而，上市公司的披露义务是必须的，仲裁保密性义务当下看来也是不可或缺的，此时如果再坚持绝对

化保密，将难以解决上市公司披露过程中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因而仲裁保密愈加向相对保密靠近，不再

一味追求绝对保密[6]。 
同时，传统上以默示义务作为仲裁保密义务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开始发生一定变化。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了默示保密的观点，认为保

密性是当事人仲裁协议中默示的条款，无需明确约定[7]。但从二十世纪末开始，各国法院在新的判决

中表达了不同的观点，逐渐将仲裁保密义务认定为明示义务。如在 2020 年 Halliburton Company v.Chubb 

 

 

1《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30 条。 
2《中国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3《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四条；《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2015 年)第四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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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muda Insurance Ltd.一案中，法院认为仲裁的保密性和仲裁员的披露义务之间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根

本判断标准在于仲裁员的公正义务是否受到影响，此时英国已经开始批判默示保密规则。ICC 更是在

2017 年就试图通过示范条款将仲裁保密问题的裁量权交到当事人手中，以此来推动仲裁保密的明示化

发展。 

3.2. 仲裁透明度要求提高 

透明度是基于仲裁公正价值而产生的概念，最初在国内领域提出，用来推动“阳光政府”，即政

府通过增强透明度来提高自身执政的合法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概念被运用得越加普遍和广泛，

其中包括仲裁活动。仲裁活动中的透明度主要强调仲裁裁决的公开，包括两层需求：一是当事人利益

需求，二是仲裁员公正独立。具体来说，仲裁裁决公开能够反映仲裁员的学术能力和裁判能力，使仲

裁参与者更多地了解仲裁员，便于仲裁参与者在争议中更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仲裁员，为自身谋取

更好利益。同时，仲裁员能根据过往仲裁裁决学习相关经验，案外人员也能对相关仲裁进行很好的监

督，进而避免同案不同判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仲裁员的公正性，增强了仲裁参与者对仲裁机构

和仲裁员的公信力。 
虽然仲裁活动过程中一直强调对仲裁裁决也应当进行保密，但在实践中可以发现，如果仲裁裁决要

进入司法程序，比如说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那么司法程序的公开性必然要求当事人向法院公开相

应的仲裁信息，与仲裁相关的民事裁定书也会因司法信息的公开被告之于众。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相应

仲裁信息的扩散范围将会更广。即使不存在司法程序对仲裁裁决进行相应公开，近年来的上市公司披露

义务、投资仲裁信息公开等活动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仲裁裁决的公开力度。排除仲裁裁决的公

开，当仲裁纠纷可能涉及到一连串的合同链或者是多位当事人要解决的是同一争议时，如果有一位当事

人在中间，他需要依靠与前一份仲裁裁决去向后来的仲裁案件当事人抗辩，一般也会选择放弃对仲裁裁

决的保密。如此，既可以加速解决三方的纠纷，又能减少纠纷解决的成本，同时还能解决涉及一连串合

同或者同一争议的审理技术问题。 

3.3. 仲裁保密的例外情况增加 

仲裁活动兴起之初，解决纠纷主要围绕双方当事人之间，属于私人性领域，除非得到双方当事人同

意，否则不得将案件相关信息进行披露[8]。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立法除了将保密规则明确化之外，也

在力争将例外规则明确规定于法条之中，为当事人提供一个更可预期的例外情形。直至今日，由于仲裁

案件越发复杂多样，加上社会法治需求增加，仲裁保密性例外情况也在不断增加。 
尽管仲裁主要涉及当事人之间的私人纠纷，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一些类型的纠纷，尤其是一些涉

及法律强制性规范的纠纷，会对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一些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利的，

但对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是较为重要且需要公之于众的。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纠纷牵扯到了公共利

益，该仲裁活动不再单纯是私人性质的，而是涉及到社会公众，具有了一定社会公开性。社会公共利益

的加入可以多种形式出现，较为常见的情形是仲裁一方当事人是政府机构，此时涉及政府信息公开，使

得相应的仲裁信息需要随之公开。此外，一国往往会在涉及公共利益保护的领域制定专门的条例保护这

类公共利益，如证券法和反垄断法领域。因此，如果案件纠纷涉及到税务、证券、反垄断等事项时，也

会和社会公共利益关联，如我国《证券法》中的“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反垄断法》中的“保护

市场公平竞争”等。随着法治建设不断完善，这一类专门性法律只会更多，间接增加了仲裁保密性的例

外情形。 
除了公共利益的介入导致保密性让步之外，向专业人员咨询所必须披露相应仲裁信息这一点也对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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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信息的公开有所冲击。近年来，仲裁案件与其他领域的专业性知识交汇的案件逐年增加，仲裁员无法

仅靠自身对案件作出正确判断，需要借助相应专业性人士的帮助。这些专业人员包括会计师、法律顾问、

律师，以及其他独立地提供服务的人员。此时向这些专业人员进行咨询以获得仲裁的意见，势必会披露

相关仲裁信息，但这一披露是无法避免的。通常情况下，仲裁当事人与这些人员签订的服务协议中都会

包含完整严密的保密条款，因此向这些专业人员进行披露并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这一披露也应当是被允许，因为向专业的咨询人员披露相关案件的信息也属于当事人保护和追求其法律

权利的合理利益。 

4. 仲裁保密性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仲裁保密性的弱化趋势愈加明显，难免让人开始怀疑其存在的必要性。根据仲裁机制设立的初衷，

仲裁当事人在选择仲裁作为争端解决机制时就选择了私人机制，理所应当的通过保密方式解决争端。如

果否认仲裁的保密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仲裁私人性的破坏，会对仲裁造成极大的干扰。从保密性的

价值、公开先例缺乏以及保密性于仲裁而言的重要特征看来，仲裁保密性依旧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不能

轻易废除。 

4.1. 仲裁保密性的价值 

英国有句老话：公正一定要做到，而且要被大众见到。这样大众才会对法律有信心，因此历年来各

国各地区诉讼基本上一定要公开进行，较为复杂严重的案件往往还有记者采访报道，并且欢迎旁听。现

代生活中，有一些资料信息涉及到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政治层面等，当事人为了保护这些信息，远离

媒体或其他第三方人士的关注，不希望公开这类信息。然而如果将这些纠纷拿到法院进行解决，依照法

院公开审理的基本原则，是无法不公开相应信息的。但仲裁就完全不同，由于仲裁保密性的存在，当事

人在仲裁过程中的信息是可以得到保护，不被披露给第三方无关人员，能够很好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等信息，维护当事人的形象，避免不利影响[9]。如多年前香港曾有一件仲裁案件，涉及香港政

府与海底隧道公司的协议，其争议点在于是否允许海底隧道公司加价。当时这个仲裁案件解决花费了不

少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如果每天的争议内容被公开报道，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海底隧道公司股票的波

动。比如今天报道了海底隧道公司大律师的陈词，讲得头头是道，那么股票上涨显得势在必行。但明天

报道代表香港政府的律师陈词，就又有不同猜测，股票可能又会突然下跌。这会让隧道公司股市波动过

大，对于该公司而言并非是一件好事。仲裁保密性就有这个好处，关起门来审理纠纷，杜绝“好事”的

第三方旁听。 
除了保护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维护当事人的形象外，仲裁保密性还能够促进当事人快速

解决争端。在仲裁中，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不同于诉讼程序的进程，提出更多可能性的解决方案。加上

仲裁保密性的存在使得与仲裁无关的人员无法直接了解仲裁过程及结果，当事人可以避免因此陷入相似

的纠纷解决进程而处于被动状态，最大程度减少外界对当事人的干扰，更加灵活自主的决策。如此一来，

案件可以得到更好更快的解决，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 

4.2. 仲裁公开缺乏先例 

仲裁实践过程中是否存在过公开的先例？有学者通过分析一些仲裁机构公布的相关数据，认为在仲

裁发展过程中是有过公开先例存在的。他们所参考数据中最为明显的是一项针对 ICC 颁布的仲裁裁决研

究。这项研究对 190 个仲裁案件进行了审查，发现有 15%的案件裁决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先前的仲裁裁

决[10]，这证明仲裁裁决在作出后被公开过。深入研究可以发现，所引用的这部分裁决内容是在管辖权和

可受理问题这一方面的裁决，与仲裁当事人的相关隐私信息并未联系过多，无法从这一方面内容明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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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仲裁案件的始末，也无法从中获取对当下案件纠纷本身裁决有用的信息。可以说，这一论据缺乏可用

于深入分析仲裁引证做法的裁决，缺乏具有约束力和说服力的先例信息，并没有为推断仲裁确实存在先

例提供有力支撑。还有学者意在以 2006 年贸易委员会发布的示范法修正案为支撑，该修正案提到，力求

进一步实现国际贸易法的统一和一致。这部分学者将这一规定解释为贸易委员对仲裁庭进行强制性要求，

注意其他仲裁庭的仲裁裁决，即需要将仲裁裁决进行相关公开。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规定仅是在提醒

各仲裁机构对相似案例有所关注，注意是否有先例可循，并没有说在无先例的情况下创造先例，因此这

并不能成为仲裁公开的先例。 
除此之外，随着各国(地区)仲裁保密例外情况的增加，也有人觉得这是一种仲裁公开趋势。对此，先

不说这仅是一种趋势，并非明确为仲裁公开行为，就例外情况本身而言，其仅仅是一个衡量价值利益的

过程。任何事情都并非是绝对化的，对于仲裁保密而言，总会有其他方面的权利、价值与仲裁保密性发

生冲突。此时仲裁活动为兼顾公众信任及其未来的发展，必然会存在保密性原则的例外，不应将这些例

外情况解释为仲裁保密性的缺失或放弃。 

4.3. 仲裁保密性是仲裁重要特征 

与诉讼不同，仲裁是保密的私人解决方式。国家法院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钱，被视为主持公道的象征，

因此它的判决属于大众的财富，需要向公众披露。但仲裁完全不同，仲裁花费的金钱是案件当事人自己

提供，根本不欠公众任何东西。也因此仲裁可以关上门来审理，不允许任何人旁听，其产生的仲裁裁决

也属于双方当事人的私人财产，未经当事人同意，仲裁裁决不得向外界公开。自仲裁产生以来，仲裁保

密性一直以来都是仲裁的重要特征，当事人通过仲裁保密性能够很好维护自身形象及商业信誉，避免陷

入更多纠纷。随着时代的发展，仲裁保密性这一重要特征仍然为当事人所珍视，其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

性变化。 
不仅当事人重视仲裁保密性这一重要特征，各国、各仲裁机构一直以来也十分重视仲裁保密性。纵

观仲裁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尽管仲裁保密性的相关观念及规则一直有所改变，但有关仲裁法、仲裁规则

或判例均普遍规定了仲裁参与者的保密义务。具体而言，诸如澳大利亚、荷兰、法国在其仲裁法中明确

了有关保密性的规定。我国虽未在仲裁法中明确规定保密义务，但在《仲裁法》第 40 条中规定仲裁不公

开进行，间接承认了仲裁的保密性。其他国家即使未通过立法进行规定，但也通过判例的方式对其进行

了确认，如新加坡、加拿大等。与国家层面的法律不同，几乎所有主要的仲裁机构都在其仲裁规则中规

定了仲裁保密性的条款。 

5. 维护仲裁保密性的建议 

仲裁保密性的弱化趋势是基于社会发展而面临的必然趋势。在这一变化下，不仅需要正确认识仲裁

保密性存在的必要性，同时还需要完善仲裁保密性的相关条款以更好维护仲裁保密性，进而发挥仲裁保

密性的最大化作用。因此，在仲裁机构化和制度化的当下，明示仲裁保密义务、确立“原则 + 例外”立

法模式，以及重视仲裁规则对保密性的确认成为平衡仲裁公开与保密性的关键，也是仲裁机构在仲裁发

展中获得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5.1. 明示仲裁保密义务 

关于仲裁保密性的要求，各仲裁机构的规定并不一致，有的详细，有的简明；有的对其进行明示性

规定，有的在其他仲裁条款中对其进行隐含性规定。这在仲裁实践中对仲裁当事人和仲裁员可能对造成

一定影响，即使知道自己对相关仲裁信息和资料享有一定保密义务，也不是很清楚自己具体需要做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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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程度，更别说在隐含性规定下大家对自身是否应当承担相应保密责任还有待商榷。鉴于此，如果仲裁

当事人对当下案件相关信息有一定保密需求，就需要重视相应保密条款的签订，根据自身需求，在仲裁

协议中尽可能地将保密需求约定清楚，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相关利益。 
对仲裁保密协议的约定最好要在争端发生之前协商完成，因为等争端开始之后，双方当事人往往很

难心平气和坐在一起约定与案件纠纷有关的事项。另外，仲裁案件多种多样，每个当事人对仲裁信息和

资料的保密需求也不尽相同，与之对应的保密条款也会存在一定变化。在这过程中，若是在没有任何示

范和指导，仲裁当事人往往很难对相应仲裁事项信息进行正确、有效的约定。此时仲裁机构应当尽可能

帮助当事人签订合理合法的保密协议，并可以发布相应引导性文件，便于仲裁当事人协商和讨论仲裁保

密条款如保密义务的范围、程度、时间期限、例外情况、如何执行以及损害保密性的救济方式等，甚至

可以提供一份完美的保密协议模板供当事人选择使用。 

5.2. 确立“原则 + 例外”立法模式 

仲裁保密性这一概念自出现以来，各界对其基本持赞成观点，认为仲裁保密性是仲裁的一大特征，

但在立法中却鲜少有国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确立，多将其作为仲裁审理程序的规则。缺乏立法

确认的仲裁保密性在实践中有时会面临仲裁参与者的质疑，认为立法并未明确其保密性的地位，就无需

承担相应保密责任，如果要求其承担相应保密责任多少缺乏一定的合法性，不符合法治思想。虽然目前

仲裁机构依照相应仲裁规则和司法解释要求仲裁当事人和仲裁员承担仲裁保密责任也取得较好效果，但

随着仲裁保密性的不断发展，无论是仲裁当事人还是仲裁员对仲裁保密性都有着较高的法律依据需求，

如果立法层面依旧回避这一问题，日后可能会出现问题。基于此，当下通过立法将仲裁保密性作为仲裁

基本原则已经可以提上日程，这样有利于避免关于仲裁保密义务为默示义务的争论，推动公众对仲裁保

密的认识与重视，也可以更好地避免保密义务的模糊性，减少分歧，切实维护仲裁当事人的利益，增强

仲裁的权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出此类原则性规定的同时，也需要对仲裁保密的例外情形作出原则性规定，为

当事人提供一个更可预期的例外情形，这不仅是立法技术的体现，更是仲裁实践活动的现实需求。一方

面，一味强调保密性而不允许公开不合情理，也不具有现实性。另一方面，立法也不适宜对当事人仲裁

保密义务作出巨细靡遗的规定，因为作为法律，不适宜较为频繁地作出修改。但随着社会发展，仲裁保

密义务势必会不断进行调整与修改，如果不作出相应例外情形的原则性规定，将会使仲裁活动无所适从。

立法权威与实践变化之间的矛盾性决定了仲裁法对当事人仲裁保密义务规定的局限性。 

5.3. 重视仲裁规则对保密性的确认 

除了当事人约定、仲裁立法对保密性的规定外，仲裁规则也同样重要。目前，仲裁保密制度发展还

不够完善，仲裁当事人对保密义务的认识也还有所欠缺，往往容易忽视仲裁保密协议的签订。相较于当

事人而言，仲裁机构更有能力拟定较为完善的仲裁保密条款。目前虽然各仲裁机构对仲裁保密性或多或

少都有所规定，但大体而言较为简陋，不够详细具体，使得仲裁保密性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对此，各

仲裁机构需要结合自身情况，以过往仲裁案件经验为基础，制定有效完备的仲裁规则。对此，可以参考

WIPO 等仲裁规则的具体规定，结合国际仲裁机构仲裁规则对仲裁保密性的相关规定，就仲裁保密义务

主体、保密义务的范围、违反保密义务的救济等事项作出详细规定。 
为了便于当事人更好维护自身利益，仲裁机构还应当允许当事人在仲裁规则订立的仲裁保密条款基

础之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改或调整。如此一来，当事人在选择适用仲裁规则时也就

对仲裁保密义务达成了相关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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